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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袁凤良 吕涵枫

在微信群里辱骂他人，会有什么法律

后果？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

原告廖某、被告徐某为衢州某健身房

会员。今年2月，因在健身训练过程中产

生分歧，矛盾不断激化，徐某在会员微信群

内发表“脑残”“疯狗”“二百五”“弱智”等辱

骂廖某的言语，同时在微博、朋友圈也发布

相关文字。廖某表示，自己因此无法接受

健身服务，精神上也饱受折磨，认为被告徐

某的行为给其名誉造成严重影响，遂诉至

法院。

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进行

了调解，对双方释法明理，被告在会员微信

群针对原告发表明显带有侮辱性的言论，

其主观过错明显，易引起其他会员甚至其

他不特定人对原告产生猜测和误解，对原

告造成不良影响，故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

告名誉权的侵害。

了解相关法律后，被告认识到自身错

误，主动删除了微信、微博、博客上的言论

并当庭赔礼道歉，原告决定撤诉。

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

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

权。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

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一千一百九十四

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

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民应对自己的

一言一行负责。遇到问题时，要保持冷静

和理性，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若有侵

害他人名誉权言行，则应承担停止侵害、恢

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

还可能面临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甚至可

能构成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子女高额辅导费是否算抚养费
《福州晚报》林春长 魏逸云

夫妻离婚后，女儿高中阶段的艺术集训、高考

辅导费用超过10万元，还有1.2万元的大学报名

费。这些钱，父母该如何分担？近日，福建福州长

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离婚后抚养费纠纷

的案件。

长乐法院查明，甲与乙原为夫妻。二人于2014

年协议离婚，约定女儿由乙直接抚养。2016年，因

甲未按时支付抚养费，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

甲每月承担女儿抚养费800元至她年满18周岁。

甲、乙的女儿在高中阶段参加艺术集训及高考

辅导，产生了高额费用，先后共计花费10余万元。

高考后，她被某大学录取，缴纳大学报名费1.2万

元。乙认为，女儿参加艺术培训及高考辅导期间的

费用支出、大学报名费费用巨大，故再次向法院提

起抚养费纠纷诉讼，要求甲共同承担这些费用。

长乐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艺术培训及高考辅

导有助于提升甲、乙女儿的高考竞争力，但约1年

内10余万元的费用明显超出了基本教育支出的范

畴，且乙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支出为必要费

用。此外，乙在决定支付这些费用前未与甲协商，

因此甲无需分摊相关培训费用。

对于大学报名费的问题，法院指出，甲、乙女儿

在报名并正式入学时仍未满18周岁，且甲每月支

付的800元抚养费难以满足12000元报名费的需

求。因此，法院判决甲承担女儿大学报名费的

50%，即6000元，并驳回了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乙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满，遂向福州中院提

起上诉。福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在此案中强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的相关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

费、医疗费等费用。但司法实践中，教育费通常仅

包括学费、书本费及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相

关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如补习

班、兴趣班等费用，是否分摊应由父母双方协商确

定。

《检察日报》 苏远阳

男子擅自将拍摄的与女友的私密视频

发给他人，导致该视频在互联网传播，对

女友的名誉、工作、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日前，经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以强制侮辱罪判处被告人

王某有期徒刑2年10个月。

2020年10月，王某经朋友介绍认识

了刘女士，之后便对她展开追求。虽然刘

女士已经结婚，但因丈夫在外省务工，且

二人感情不好，刘女士便答应了王某的追

求，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而此时，王某

也向刘女士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

2022年5月，刘女士得知王某已经

结婚，还有一个孩子，便向王某提出分

手。王某对刘女士进行多次挽留均无

果，一次醉酒后，他将与刘女士的私密

视频发给了朋友陈某。陈某将事情告知

刘女士后，刘女士立刻要求王某删除视

频，但王某却谎称手机坏了，并未将视

频删除。

同年8月，王某又将视频发给了和刘

女士有业内竞争关系的人，这些人又将视

频传播出去。很快，视频在网上传播开

来，不少网友“人肉搜索”了刘女士的社

交账号，并对她进行侮辱性语言攻击，给

刘女士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打

击之下，刘女士多次试图喝农药自杀，幸

好抢救及时未造成严重后果。

刘女士也曾尝试联系王某解决问题，

但王某一直拒绝见面，还在电话中多次出

言挑衅。2023年8月9日，刘女士向公安

机关报案。

同年9月7日，公安机关给予王某行

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并未对其进行刑事立案。行政处罚结束

后，王某态度依然恶劣，刘女士遂向检察

院求助。

经审查，该院认为王某在网络空间传

播视频，致使被害人的私密视频为不特定

多数人所知悉，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妇女的

人格尊严，涉嫌强制侮辱罪，已经达到刑

事立案标准。2023年10月8日，检察院

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

书。随后，公安机关经专题研判，将该案

转为刑事案件办理，并立案侦查。依托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检察院在王某到案后依法介入引导侦

查，并针对案件取证面广的情况提出加强

对相关人员的取证工作的建议，确保王某

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得到补强。

今年5月17日，检察院以涉嫌强制

侮辱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审理

后，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

议，作出上述判决。

《三湘都市报》虢灿 王玉
沈香香 李亦双

丈夫代妻子提出辞职申请，同事

帮忙代办离职流程，员工本人也对离

职流程进行了确认，算不算员工主动

离职？能不能获得经济补偿？近日，

湖南湘乡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法官提醒，谁先

提出解除请求，决定着员工能否获得

经济补偿。

2012年8月，谭某入职湘乡市某

公司。2023年年底，谭某的丈夫与公

司管理人员周某发生争执，争执过程

中，谭某的丈夫提出要谭某辞职。

因谭某和同事丁某同为计划财务部

员工，两人共用一个OA账号，周某要求

谭某使用该OA账号走离职流程，同事

丁某操作OA系统填写了离职申请后，

谭某在OA系统中最后点击提交。

几天后，公司向谭某发送《关于办

理离职手续的函》，并告知其主动申请

的离职流程已经完成审批，谭某当即短

信回复辞职并非自身意愿，而是公司要

求，并拒绝交接工作。

随后谭某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裁决公司

支付谭某经济补偿金4.1万元。公司认

为，谭某属于主动辞职，不应该补偿，于

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湘乡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

案的争议焦点为谭某从公司离职是用

工单位、员工双方协调一致解除劳动

合同还是谭某单方主动辞职。

法院查明，谭某的丈夫与公司管

理人员发生争吵后，公司提出让谭某

走离职流程，并无证据可以证实谭某

主动要求离职，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

明谭某在此次争吵之前提出过离职

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即

使谭某的丈夫提出让谭某离职，但是

谭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丈

夫不能代表谭某进行意思表示。谭

某在收到某公司的办理离职手续通

知后，拒绝进行工作交接，否认自身

主动辞职行为，证实离职申请并非其

本人主动行为及真实意愿。事实表

明，实际是公司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并非谭某主动提出离职申请。

对于谭某点击提交OA离职申请

的行为，实际上是谭某对公司提出离

职要求的同意与确认。法院认为本案

属于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的解除劳

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合同的情形，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据此，法院根据谭某工作年限

和工资标准，依法判决公司支付谭某

经济补偿金4.1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在微信群里发表辱骂语言
构成侵犯名誉权

在网上传播女友私密视频
被判强制侮辱罪

丈夫代提辞职，同事帮走流程

这算不算员工主动离职？
丈夫代提辞职，同事帮走流程

这算不算员工主动离职？

“糊涂账”
说是免费安装实际不免费、高

空费材料费“套娃”收费……近日，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反映，自己

本是高高兴兴换新家电，却被安装

费“刺中”，有的安装费甚至高达商

品本身价格的四成。专家建议，随

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家

电企业应同等重视安装等售后服

务，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

体验。

新华社 徐骏 作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